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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1 年 6 月份第 3 次局務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1 年 6 月 14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3 時 00 分 

貳、 地點：Webex 視訊會議 

參、 主持人：陳宏益局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呂威廷 

肆、 參加人員：全局長官、主管及隊長(視訊會議) 

伍、 業務簡報： 

一、 綜計科報告「《天下雜誌》幸福城市大調查指標分析」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 有關環境力之 12 項指標數據統計部分，請相關業務單位主

管於今日(6/14)下班前至局長室說明所屬指標是如何推算及

正確性。 

(二) 據簡報顯示，六都之環境力指標積分級距計算疑似有誤，如

空污指標與污水處理率，均未列出「3.00」積分，請綜計科

再檢視了解是否正確。 

(三) 關於「平均每人每日一般廢棄物生產量之增減率」部分，從

圖表可發現前後年變化率非常大，但六都成績幾乎固定排名，

該增減率應是以「斜率」來評估，請綜計科向研考會了解其

評估方式為何。 

(四) 由簡報之 12 項指標圖表可發現，部分指標項目之 110 年與

109 年列舉有誤，請業務單位及綜計科再確認數據來源是否

正確並修正。 

二、 空噪科報告「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空污費計算方式說明」 

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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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本局所屬 3 座焚化爐係以自廠係數申報 VOCs 排放量，請空

噪科確認 3 座焚化爐所申請自廠係數是否統一。 

(二) 本市使用自廠係數之業者占比不到百分之一，然公告係數計

算有包含原物料用量估算，而無法實際估算用量者(含濃度)，

目前由空噪科自行參考物質安全濃度表以最高值認定，惟該

表與環保署之檢測濃度方法有所不同，導致空污防制費計算

有極大落差，請空噪科另外簽辦判定依據。 

(三) 前有案例，係業務單位於稽核過程發現，其重金屬與粒狀物

計量部分，業者自行申報金額與本局審查核定需申報金額有

所落差，爾後若有相同情況發生，請空噪科務必主動通知業

者重新檢視計算是否有誤，亦請重新審視行政作業流程並改

進。 

(四) 有關業者是否故意違法短漏報部分，現行其他五都做法皆於

判決確認「故意」前，先以「無罪推定」為原則，以一倍金

額為準，俟確認後才改為二倍追繳，而檢察官認為行政處分

有三年追溯期限，建議本局應先以二倍金額進行處分，但只

要判刑確認後，該案即為新事證應可以做為新起算點，請空

噪科再與法治單位確認釐清，並同時將相關五都案例一併簽

報。 

(五) 申報計量方式非常多元且複雜，易造成認知誤差，請空噪科

針對特定行業多召開相關宣導說明會，並以案例分析供業者

參考。 

(六) 目前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以重金屬與粒狀物為首重，請空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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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先將工作重點改至重金屬與粒狀物項目宣導，俟 VOCs 項

目檢討改進後再進行主動宣導。 

(七) 照常理而言，空污防制費申報部分，應依據空氣污染物之污

染影響力來繳更多防制費用，惟從簡報案例探究，部分高污

染業者有少算情形，本局雖引用中央法規，但仍請業務單位

爾後若發現中央法規與實務有落差時，應主動向環保署反映

問題。 

陸、簡任主管督導業務報告： 

一、 王簡任技正宗邦：近期本局配合交通部之公路養護考及內政部營

建署之市區道路環境考核，與本局權責相關主要為道路及行人路

面之環境清潔維護、廣告物拆除及廢棄車輛拖吊處理部分，經與

環衛科及清潔科研商後，請清潔區隊分別於考核時間 6月 22日(交

通部)及 8 月 25 日(內政部營建署)之期間加強現勘並執行環境清

潔維護工作，俾提升本市考核成績。 

主席裁示：曾於大清早遇見清潔隊員於馬路上為清理下水道而敲

開水溝蓋，隨即發現部分水溝蓋於設計之初已上鎖或不允開蓋，

請清潔科向建設局了解全市有哪些水溝蓋屬於無法開蓋，並轉知

各區清潔隊周知。 

二、 江主任秘書明山： 

(一) 關於天下及遠見雜誌六都競爭力調查部分，絕大部分指標係

由空噪科及廢管科負責，而少數軟指標於某些時段具有極大

影響力，如這些雜誌前陣子有進行電訪調查，詢問市民對於

市府之環保重視程度，而之前亦有各業務單位須於新聞稿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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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調「注重環境保護，改善環境品質」一詞，再者近期新聞

事件皆會影響民眾觀感，如興中街大火所引起之環境髒亂、

梅雨季之雜草叢生亂象及登革熱孳生問題等事件，請清潔區

隊於巡檢通報改善後，統整相關資料與照片並適時發布相關

新聞稿，俾使市民有感。 

(二) 有關資收物及廢棄物收受部分，日前於議會報告本局所屬 3

座焚化爐有收受大量高熱值垃圾，請廢管科研析哪些垃圾成

分具有高熱值並研議分類進廠去化，進而加強垃圾分類宣導，

以利減緩焚化爐損耗及歲修頻率。 

主席裁示：各清潔區隊之為民服務垃圾收受量有極大差異，日前

請清潔科研析後，有發現清潔區隊員協助違法業者將未分類之高

熱值垃圾以「髒亂點」名義來清理，還請各清潔區隊長多加注意

所轄管區內是否有類似弊案。 

三、 商副局長文麟：近期東大溪死魚案，感謝水保科及環稽大隊努力，

經了解後，初步判定係因農田水利署為因應相關工程措施而斷流

所導致，故請水保科再與相關水利機關研商要求逐年編列預算負

責清理；另死魚可否進化製廠處理，亦請水保科了解。 

主席裁示：請水保科配合辦理，爾後有類似案例發生，皆請業務

單位主管於第一時間至現場會勘，以利了解實際情況。 

四、 陳副局長政良：本府研考會將於明日(6/15)召開市府防疫會議，

主要係討論校園將於 6 月 18 日及 19 日開放讓家長陪同小孩接種

疫苗之環境清消部分，請環衛科事先了解須開設幾個站點，後續

由清潔科安排清潔區隊進行消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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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請陳副局長政良與會，亦請清潔科配合辦理，順勢宣

導正確清消觀念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 

一、 綜計科工作報告。(詳如附件一) 

主席裁示：請綜計科補充說明哪些案件執行進度落後並簽辦。 

捌、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本年度議會接連著召開，又遇選舉年，各議員積極為民服務，不

少案件涉及業務單位權責，請主管務必主動積極配合，且態度應

一致，議員所關心事項即是為民服務工作，應積極解決問題。 

二、 近幾年受到 Covid-19 疫情影響下，公私單位之辦公方式有極大轉

變，部分轉為遠距離線上辦公，然仍有部分第一線業務還需實際

前往處理，請各科室(大隊)主管跳脫過往邏輯並思考有哪些業務

可以做出改變。 

散會：下午 4 時 45 分。 

 


